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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切实执行“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并严格按照《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4〕1号）及《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山市财政局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黄自然资函〔2024〕197号）等政策文件要求，针对县域内2.41万亩流失耕地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恢复计划。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图斑整改进展表等精准管理机制，2024年度超额完成耕地找回任务4044.93亩，1000万元项目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执行率达100%，实现了耕地数量稳定、质量提升、生态改善的协同保护目标，为保障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评价结论
经统计分析，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7分，评价等级为“优”。具体评分见下表：
	项    目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20
	20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9
	20
	28
	30
	97


三、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

通过评价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绩效目标任务与项目实际产出存在显著偏差。绩效自评表设定耕地找回目标为≥1000亩，但实际完成4044.93亩，产生304.49%的偏离度。 

二是部分项目进度与文件要求有所延迟。根据工作台账显示：龙田乡古楼坦村耕地恢复整改工程实施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2月25日；龙田乡桃林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1月30日；月潭湖镇陈霞村、回溪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8月30日至11月30日。对照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2024年9月11日印发）中“9月初全面启动、10月底前基本完成耕地恢复和种植、12月完成举证”的工作要求，上述工程在恢复种植环节完成时间较文件规定有所延迟。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强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确保计划任务目标与实际执行相匹配，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要严格遵循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根据上级文件明确的完成时限，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建立健全定期督导机制，对工程进展实施持续跟踪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并高效解决各类问题。







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2025〕京会兴皖分咨字第00550021号
休宁县财政局：
我单位受托对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县规划局”）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开展专项绩效评价工作。本次评价工作严格遵循以下政策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皖发〔2019〕11号）、《中共黄山市委黄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黄字〔2020〕3号）。

县规划局对所提供的与绩效评价相关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我们通过现场驻点取证对县规划局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审核、检查、发表专项使用意见，并对该经费支出绩效情况出具绩效评价报告。现将该项目实施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切实执行“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最新政策要求，并严格按照《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4〕1号）及《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山市财政局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黄自然资函〔2024〕197号）文件精神，我县将针对规划目标范围内流失的2.41万亩耕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年度实施计划，确保耕地数量稳步恢复。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要求，2024年度计划恢复耕地3995亩。经核查《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图斑整改进展表》和《休宁县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待整改”图斑整改进展表》，实际完成耕地找回面积4044.93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有效推进了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工作。    
    3.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保障到位且使用规范。根据《休宁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度县级部门预算的批复》（休财预〔2024〕12号）文件，项目1000万元年度预算资金已全额落实并按时拨付。截至2025年5月31日，项目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预算执行率达100%。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政管理制度，所有支出均按照预算批复用途及合同约定执行，审批程序规范，支付手续完整，确保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二）项目绩效目标  
1.目标设置

结合上年度变更调查耕地流出预判情况的摸排工作，通过找回耕地，落实休宁县耕地占补平衡任务，补足本年度耕地任务缺口数，确保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不被“一票否决”，确保休宁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改善，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2.完成情况
全面完成上年度变更调查耕地流出情况的摸排工作，建立完整数据台账；2024年度实际完成耕地找回4044.93亩（其中耕地恢复图斑3942.93亩，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待整改”图斑102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有效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要求，成功补足年度耕地缺口指标；实现耕地保护“三位一体”目标，确保县域耕地总量保持稳定、耕地质量持续提升、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切实巩固了耕地保护红线。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加强项目资金预算绩效管理，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按照《中共黄山市委黄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黄字〔2020〕3号）精神，对黄山市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指标体系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要求，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果（实施效益和满意度），其中项目决策20分，过程20分，产出30分，效益30分。

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等，结合实际选择确定。本次评价实施了查阅资料、计算、分析性复核、实地察看等程序，重点是对项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情况，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项目实施完成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效益进行评价，以评价预算项目支出的绩效状况、年度绩效目标任务的实现程度。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评价组织

本次评价工作受休宁县财政局委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组成评价组具体实施。整个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阶段、现场评价、分析汇总撰写报告、资料整理归档四个阶段。

2.质量控制

前期准备阶段组织评价人员学习政策法规和评价方案，统一评价原则和口径；现场评价由评价小组负责人负责控制评价工作质量，形成报告初稿，将报告初稿送交被评价单位和财政局，请其核对报告中的事实陈述是否准确、有无遗漏。评价小组独立考虑和处理反馈意见，并决定是否采纳，同时进行三级复核后，最终正式出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项目严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目标完成度高，完成年度耕地找回4044.93亩；资金使用规范，1000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达100%，审批支付手续完备；管理机制健全，通过建立图斑整改进展表等台账实现精准管理；综合效益突出，既完成占补平衡任务，又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协同保护，为粮食安全考核提供坚实保障成效显著，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评价结论

经统计分析，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7分，评价等级为“优”。具体评分见下表：
	项    目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20
	20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9
	20
	28
	30
	97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相关指标得分分析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情况
	得分

	决策（20分）
	项目立项（7分）
	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7分。
	7

	
	绩效目标（7分）
	从“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85.71%，依据评分标准得6分。
	6

	
	资金投入（6分）
	从“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6分。
	6

	
	小计
	
	
	19

	过程（20分）
	资金管理（12分）
	从“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3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实际支出超预算。依据评分标准得12分。
	12

	
	组织实施（8分）
	从“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8分。
	8

	
	小计
	
	
	20

	产出（30分）
	产出数量（8分）
	从“找回耕地亩数”1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根据得分标准，得8分。
	8

	
	产出质量（8分）
	从“市级审核通过”1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8分。
	8

	
	产出时效（7分）
	从“项目完成时效”1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78.57%，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5

	
	产出成本（7分）
	从“成本控制率”1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7分。
	7

	
	小计
	
	
	28.00

	效益（30分）
	实施效益（20分）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4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100%，依据评分标准得20分。
	20

	
	满意度（10分）
	从“服务对象满意度”1个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98.21%，依据评分标准得10分。
	10

	
	小计
	
	
	30

	总   分
	
	
	97


指标评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满分20分，实得19分）

1.项目立项（满分7分，实得7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在立项合规性方面严格遵循《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4〕1号）文件精神及省级实施细则要求，围绕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任务（依据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4年7月2日发布的《关于下达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任务的通知》），系统开展耕地找回调查、外业举证、地块整治及配套工程建设等工作，旨在全面落实耕地进出平衡制度，确保县域耕地数量稳定、质量提升和生态改善，切实履行耕地保护责任。项目内容与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定职责完全契合，其涉及的耕地调查监测、土地整治及工程实施均属部门核心职能范畴。经全面核查，该项目未与现有部门项目或跨部门项目存在重复建设情况，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要求。依评分标准得4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在程序规范性方面严格遵循《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4〕1号）要求，规范实施耕地找回项目全过程管理，包括复耕验收备案、督导检查及成果上报等环节。资金管理方面，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按规定编制2024年度项目预算并经县财政局《休宁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度县级部门预算的批复》（休财预〔2024〕12号）正式批复。项目实施程序完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先后于2024年7月2日印发《关于下达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任务的通知》进行任务分解，并于2024年9月11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结合实际调整任务至3995亩并明确工作要求。项目前期已完成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及绩效目标设定等必要程序，符合项目管理规范要求。依评分标准得3分。 
    2.绩效目标（满分7分，实得7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设定了清晰的绩效目标，通过找回耕地，落实我县耕地进出平衡任务，确保我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改善，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上述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高度匹配，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乡村振兴领域行业标准及正常业绩水平。依据评分标准得3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4分，实得3分）

项目在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建立了科学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设置清晰可量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四个维度，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五个层面进行了系统分解。可量化指标采用数值化表述（如找回耕地亩数≥1000亩），不可量化部分则通过定性描述确保可衡量性。目标任务与项目实际产出存在显著偏差，绩效自评表设定耕地找回目标为≥1000亩，但实际完成4044.93亩，产生304.49%的偏离度。依据评分标准得3分。
    3.资金投入（满分6分，实得6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预算编制科学合理，预算内容与项目实施内容完全匹配。根据2024年度耕地恢复目标任务3995亩，项目预算资金1000万元，按照耕地恢复3500元/亩、变更调查2000元/亩的标准进行预拨付，同时对涉及茶叶、苗木等经济作物的地块额外增加2000元/亩的专项补助。经测算，预算资金规模与年度工作任务量配比合理，资金分配标准符合实际工作需要，各项支出预算均与具体工作任务相对应，能够有效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依据评分标准得3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实际支出总额1000万元，资金配置科学合理，重点投向耕地恢复领域。具体支出结构为：支付县土地整理中心2022年度变更调查耕地流出问题整改资金200万元、耕地找回项目资金230.1万元、2023年度变更调查整改资金142.86万元、五城镇龙湾村园地复垦项目启动资金99.9万元以及2024年耕地恢复资金177.14万元，余下2025年1月支付县土地整理中心耕地找回项目资金150万元。资金使用严格遵循专款专用原则，支出方向与项目目标高度契合，各项支出均用于耕地找回相关业务，与项目实施单位职能定位及年度重点工作相匹配。依据评分标准得3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满分20分，实得20分）

1.资金管理（满分12分，实得12分）

（1）资金到位率（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预算资金落实到位。根据休宁县财政局2024年1月30日印发的《休宁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度县级部门预算的批复》（休财预〔2024〕12号），项目1000万元年度预算资金已获得正式批复并实现全额拨付，资金到位及时且到位率达100%。依据评分标准得4分。 
   （2）预算执行率（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202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规范但未达预期目标，全年预算资金1000万元，截至2025年5月31日，实际完成支出10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依据预算执行率评分标准得4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规范严谨，各项支出凭证完整齐备，严格执行《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务管理办法》及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制度要求。资金拨付审批流程规范，手续完备，所有支出均严格按预算批复用途及合同约定执行。经全面审核，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规情形，资金使用全过程合法合规。依据评分标准得4分。
     2.组织实施（满分8分，实得8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4分，实得4分）

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建立健全规范的制度体系。制定出台《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务管理办法》《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合同管理制度》《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内部审计制度》和《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涵盖财务管理、合同管理及内部审计等重要环节，相关制度内容完整、设计科学，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财务管控、资金使用、合同管理、公务车使用等方面形成有效约束机制，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依据评分标准得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4分，实得4分）

休宁县耕地找回建设项目执行总体规范，严格遵循《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惩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4〕1号）及相关管理制度要求。项目申报材料完整规范，资金拨付审批手续齐全，财务凭证资料完备，符合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依据评分标准得4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满分30分，实得30分）

1.产出数量（满分8分，实得8分）

（1）找回耕地亩数（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本年度计划恢复耕地3995亩。经核查《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图斑整改进展表》和《休宁县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待整改”图斑整改进展表》显示，实际完成耕地找回面积4044.93亩（其中耕地恢复图斑3942.93亩，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待整改”图斑102亩），完成率达101.25%，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依据评分标准得8分。
    2.产出质量（满分8分，实得8分）

（1）市级审核通过（满分8分，实得8分）

根据《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图斑整改进展表》和《休宁县永久基本农田“预调出待整改”图斑整改进展表》数据显示，经市级审核确认的耕地找回面积总计4044.93亩依据评分标准得8分。
    3.产出时效（满分7分，实得5分）

部分耕地恢复和种植工作与文件要求有所延迟。根据工作台账显示：龙田乡古楼坦村耕地恢复整改工程实施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2月25日；龙田乡桃林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1月30日；月潭湖镇陈霞村、回溪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8月30日至11月30日。对照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2024年9月11日印发）中“9月初全面启动、10月底前基本完成耕地恢复和种植、12月完成举证”的工作要求，上述工程在恢复种植环节完成时间较文件规定有所延迟。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4.产出成本（满分7分，实得7分）

（1）项目总成本节约率（满分7分，实得7分）
    休宁县耕地找回建设项目全年预算资金为1000万元，实际执行1000万元。项目产出成本未超出且可控。依据评分标准得7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满分30分，实得30分）

1.实施效益（满分20分，实得20分）
   （1）经济效益（满分5分，实得5分）
    降低农民种植粮食成本。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相较之前显著降低，耕地找回项目的实施将对撂荒地进行平整和土壤改良，提升土地生产力，从而减少后期的种植投入。在耕地找回的建设过程中，农田基础设施将得到改善，规模化经营得以促进，加之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的加持，有效降低了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收入。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2）社会效益（满分5分，实得5分）
    保障粮食安全。耕地资源扩容：通过找回4044.93亩耕地，直接增加县域粮食种植面积，按亩均粮食产能800公斤计算，理论上可新增粮食产能约323万公斤，增强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3）生态效益（满分5分，实得5分）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对撂荒地进行复垦和土壤改良，有效减少了土壤侵蚀，显著提高了土壤肥力，并改善了土壤生态环境。此外，将荒地或被建设占用的土地重新恢复为耕地，不仅恢复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还促进了生物多样性。这些措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4）可持续性影响方面（满分5分，实得5分）
    可持续的土地资源保障。通过复垦撂荒地和找回流失耕地4044.93亩，有效增加了耕地面积，显著提升了粮食生产的土地保障能力。严格贯彻耕地保护政策，确保耕地面积稳定不减少，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可持续的土地资源保障。依据评分标准得5分。   
    2.服务对象满意度（满分10分，实得10分）

本次收到调查问卷26份，根据对满意度问卷调查的统计，该项目满意度为98.21%，对象满意度＞90%。依据评分标准得10分。   
五、存在问题
通过评价发现，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找回建设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目标任务与项目实际产出存在显著偏差。绩效自评表设定耕地找回目标为≥1000亩，但实际完成4044.93亩，产生304.49%的偏离度。 
    二是部分项目进度与文件要求有所延迟。根据工作台账显示：龙田乡古楼坦村耕地恢复整改工程实施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2月25日；龙田乡桃林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9月7日至11月30日；月潭湖镇陈霞村、回溪村工程周期为2024年8月30日至11月30日。对照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休宁县2024年度耕地恢复工作的通知》（2024年9月11日印发）中“9月初全面启动、10月底前基本完成耕地恢复和种植、12月完成举证”的工作要求，上述工程在恢复种植环节完成时间较文件规定有所延迟。 
六、评价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强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确保计划任务目标与实际执行相匹配，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要严格遵循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根据上级文件明确的完成时限，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建立健全定期督导机制，对工程进展实施持续跟踪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并高效解决各类问题。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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